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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動「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」獎勵計畫(核定本) 

 行政院 114年 12月 3日院臺正字第 1141033646號函核定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112 年 10 月 18 日第 3 次會議決議、113

年 4月 11日第 4次會議決議。 

二、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(112 年至

115年)。 

 

貳、 目的 

     為國家轉型正義之任務續行，行政院責成教育部擬定「國家轉型正義

教育行動綱領(2023年至 2026年)」(以下簡稱教育行動綱領)，於 112年 2

月 20 日核定實施。為鼓勵教育行動綱領各面向主辦機關(尤以一般公務人

員訓練及特定專業人員訓練等機關)積極協力推動轉型正義教育，落實轉型

正義政策及指引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 

參、 獎勵對象及名額： 

一、 前年度推動轉型正義教育之一般公務人員訓練、特定專業人員訓練

經評成效優良之教育行動綱領主辦機關。 

二、 每年度評選特優 1名、優等 1-2名、優選 1-3名為原則。 

 

肆、 評選方式 

一、 由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、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、

教育部組成評選小組召開審查會議評選獎勵名單。 

二、 小組組成及評選原則： 

(一) 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，出席評選會議委員之評分總

平均佔整體評分百分之五十。 

(二)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、教育部之評分各佔整體評分百分之二

十五。 

三、 評選以「書面審查」為主，輔以加分項目。 

 

伍、 評選基準 

一、 書面資料： 

(一) 行政參與： 

1.投入人力(如專業社群活動及會議參與情形、會議資料提供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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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)，占百分之十。 

2.資源運用(如經費投入、單位分工、自辦或委外等)，占百分之五。 

(二) 專業參與： 

1.推動教育行動綱領之工作內涵及具體成效，占百分之二十五。 

2.研發主題課程(依實施指引重點：著重機關案例之進階課程、展望

未來及深化反省之學習主題)，占百分之三十五。 

3.現行教育訓練辦理情形(如符合機關人員需求、辦理場次與內容之

多元性、回饋與檢討、是否具延續性)，占百分之二十五。 

二、 加分項目：得分總計以不超過滿分為限。  

(一) 自製研發推動轉型正義教育可用之資源素材(含專屬課程、種子師

資)，占百分之五。 

(二) 其他富有創新及機關特色之推動方式或成果，占百分之五。 

(三) 上開加分項目得自選呈現方式： 

1.口頭報告：由教育部安排機關至年度成果獎勵評選會議進行說

明，並得於現場展示特色成果。 

2.觀課及面談：由機關擇定年度 1 堂課，於開課前 1 個月函報教育

部，說明參加加分項目，並提供課程資料(時間、地點、講師、教

材等)，由教育部安排評選小組(其中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委員得

以抽籤 1至 2位參加)前往授課現場進行觀課及面談，該堂課程不

得為外聘講座，以展示機關投入情形與學員學習成效。 

 

陸、 獎勵及表揚方式： 

一、 獲評推動成效優良者，由教育部將獎勵名單函陳行政院，辦理公開

表揚。 

二、 請獲獎機關依權責從優敘獎，並得從優酌予其他獎勵措施： 

(一) 獲「特優」之機關，其專責人員及主管每人記功 2次，協辦人員

由機關酌予敘獎。 

(二) 獲「優等」之機關，其專責人員及主管每人記功 1次，協辦人員

由機關酌予敘獎。 

(三) 獲「優選」之機關，其專責人員及主管每人嘉獎 2次，協辦人員

由機關酌予敘獎。 

三、 請獲獎機關將其專責人員及主管納入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及優秀公務

人員選拔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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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成果分享及預期成效 

一、 獲評推動成效優良之機關所研發之主題課程，於「教育部轉型正義

教育資源網」公告時特予標註。 

二、 獲評推動成效優良之機關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示範報告及經驗分

享。 

三、 透過公開表揚、經驗分享等方式，提升各機關關注轉型正義教育，

並能致力推展多元教育工作，促進達成教育行動綱領之願景。 


